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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部门情况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有：
1.根据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市委的部署，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；
2.协助市委研究制定政法工作的政策、部署，对一定时期内全市政法作出全局性部署，并督促贯彻落实；
3.组织协调指导全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；
4.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依法互相制约、密切配合；
5. 组织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； 
6. 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推动政法工作改革；
7.研究指导政法队伍建设和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，协助市委及市委组织部考察、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；
8.协助纪检、监察部门查处政法机关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；
9.指导各县（市）区委政法委的工作；
10.完成市委和省委政法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2017年重点工作计划
2017年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要完成以下重点工作：网格化服务管理；治保会、调解会工作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“以奖代补”工作；国家司法救助工作；平安建设工作；“依法治市”工作；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及重点人员包保控制工作；警示教育宣传与回访帮教工作；维护社会稳定工作；保密工作；政法宣传教育培训工作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；市委依法治市领导小组专项组工作；政法调研、综治、平安建设等工作；法学会建设工作；政法调研工作；铁路护路联防工作；综治工作；因公伤亡干警慰问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；未成年人司法项目工作；见义勇为表彰奖励；市综治委专项组工作等。
3.部门整体支出安排及使用情况
2017年批复预算总额为3,021.5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预算1,283.42万元，项目支出预算1,738.10万元。决算数为1,981.4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为1,280.93万元，项目支出为700.49万元。
二、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：
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3.89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市委政法委2017年目标设定和预算配置基本合理，部门职责履行较好，部门履职效益较好，预期效益基本实现。
三、经验、问题和建议
1.经验：
领导重视，提供组织保障。为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，市委政法委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各处、部、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建章健制，提供制度保障。根据市局绩效考核办法和一系列文件精神，结合市委政法委市委政法委实际，细化指标，完善标准，制定了《中共昆明市委政法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了绩效考核工作目标，明确考核责任。使市委政法委的各项工作有标准、有措施地稳步开展。严格标准，努力提高工作任务质量。坚持以绩效管理考评为抓手，推动和促进政法工作、综治工作、政风行风建设、文明创建等工作发展。严明责任，确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。分管委领导，积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靠前指挥，带头研究问题、带头攻坚克难，一级带着一级干，共同落实指标中的重点工作。
2.存在的问题：
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清晰、可衡量，导致部分指标年末无法进行量化考核。制度建设不够完善，未制定固定资产制度建设和会计核算制度。
3.改进措施及建议：
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在预算执行中，严格按照预算科目支出，避免预算科目间的预算资金调剂，确实需调剂的，及时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。对项目绩效目标应根据上年度具体实施情况以及单位情况进行梳理，保证绩效目标的合理性、科学性、可衡量性。并根据自身情况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制定会计核算制度与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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